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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權便成為中外關注的焦點，也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主要爭議
。過去屬於一國內政的人權會成為國際焦點，國際體系性質的改變是一主要的原因。現代國際人
權保障體系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現，其意在防止類似納粹德國大規模且有計畫地滅絕猶太族群的
悲慘歷史再度發生。歷經四十載的倡議與發展，保障人權的理念與制度在冷戰結束後更進一部受
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於今世界主流認為一國政府如何對待國內公民與外國居民，必須受到國際
社會的通用準則（即國際人權公約）所約束。中國政府雖然在九十年代初期極力抵抗因為天安門
事件而引發的國際制裁，認為制裁與譴責乃是干涉內政之非法行為，但並未徹底否認國際人權規
範與人權保障體系的價值。隨著中國的經濟加速融入國際經貿體系、中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交流
日趨頻繁、中國的政治外交菁英逐漸增加對普世價值的理解，中國政府對國際人權規範的態度也
由陌生冷淡轉為熟稔與肯定。北京自1997年後便積極與西方國家及國際人權組織建立對話與交流
機制，並且選擇性的允許特定國際組織進入中國舉辦人權教育與訓練，甚至自2004年開始主動積
極介入聯合國人權保障制度改革的談判過程，至終代表開發中國家集團在2007年以極高的票數成
為新成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創始會員國。

      然而參與國際人權保障制度並不意味中國完全遵守國際人權規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
直到如今還是認為人權爭議屬於宣傳、外交與所謂國家安全（事實上是政權安全）的領域，而並
非真正的涉及國內治理的實際缺陷。中國共黨的統治菁英大部分仍然相信國際社會成員對中國人
權的指責都是別有企圖，實際的目的是要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以及削弱中國的國際實力，並
不是真心要保障中國人民的權利。北京因此將國際社會針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定位為反華（事
實上是批判中共政權）言論。這些批評既是反華，中國政府便不只不須遵從，還要盡力發動宣傳
機器與外交作為展開針鋒相對的駁斥，絕不可默認或示弱。所謂的人權鬥爭稱為中國維持其大國
形象的重要論述工具，而中國的人權政策也因此長期為中共的安全部門、意識形態制定部門及對
外宣傳部門所掌控。其他與保障人權直接相關的部會-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司法部或是最高人
民法院等－反被排除在人權政策的決策核心外，而不具官方身分的人權研究與工作者更只能站在
決策的邊緣、被動地接受政府偶爾的諮詢。  

      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不只被動地反駁國際社會施加於中國的人權批判，更藉由
多次發布人權白皮書來主動告知國際社會中國政府對國內與國際人權保障所做的貢獻，最新的例
子便是2009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詳列政府所有即將
實施、與人權保障有關的法律與政策。簡言之，中國政府所有的人權政策與宣傳作為，其首要目
的皆是為了確保共黨政權的穩定、安全與合法性，其次才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因此在觀察中國人
權的進展時，我們固然不必以人廢言，完全否定中國政府改善國內人權（特別是經濟權與社會權
）的政策與成效，但更不可忽視中國政府刻意不提、卻對人權保障有重大影響的治理觀念與政經
制度。總之，在檢驗中國政府的人權政策一事上，那些說不出口的比說出口的重要，而實地做出
來的又比白紙黑字規定得的來得更重要。事實上，為了鞏固共黨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中國政府
的同一個法律或政策常常在細節上保障人權的同時，也持續在原則上與實際作為上斲傷人權。這
種矛盾的現象在今年的刑事訴訟法修訂案與防止茉莉花革命的擴散中嶄露無遺，值得吾人持續追
蹤注意。  

      去年8月24日，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並向
社會公開徵集意見，為期一個月。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在1979年公布實施，1996年曾經過大幅修訂
，但仍然與國際社會普遍實施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距離，也導致中國各地執法人員得以不斷濫用
職權、在偵辦案件的過程中刻意忽視甚至公然違反公民權利，進而引發民怨，惡化官民對立，導
致黨國威權體制的不穩。2007年中國的律師法經過大幅修訂，較為進步的律師法與相對滯後的刑
事訴訟法之間出現頗大的差異，導致各地執法人員與辯護律師及刑事案件當事人就法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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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多起爭議，這使得中外學者與法律專業人士紛紛呼籲中國政府再次翻修刑事訴訟法。然而修
法牽涉到多個部會的本位利益，而中國政府歷來重行政指導、輕司法獨立，重實質正義、輕程序
正義，這種治理偏好反映在修訂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就造成中共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中央政
法委）、公安部、國安部較其他相關部會有更多的議程控制權與修法發言權。易言之，那些權力
應該受到刑訴法限制與監督的行政部會反而主導了刑訴法的修訂過程，這就好像球場中比賽的其
中一組球隊擁有決定球賽規則的絕對權力，則球賽公正客觀的程度便無可避免的啟人疑竇。  

      單就法條本身言之，這個刑訴法修訂草案絕大部分的內容的確明顯改善了刑事案件過程中
對案件當事人（特別是刑事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必須給予肯定。首先，今年的修訂草案終於正
式建議刪除在極權時代才有的反革命案件。其次，刑事案件嫌疑人不用等到案件起訴時，便可在
案件偵查階段即委託辯護律師，因為實踐證明，刑案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最需要法律專業人士的協
助，而大部分違反人權的事件（例如刑訊逼供與自證其罪）也在這個階段發生。修訂草案詳細規
定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便可為刑事案件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或控告，並有權向偵查機
關詢問嫌疑人涉嫌罪名與案件情況。在偵查機關要求羈押嫌疑人獲准後，必須立即告知家屬或其
辯護律師羈押之看守所所在的。辯護律師可會見、並與在押嫌疑人通信；看守所在辯護律師會見
要求提出後，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必須安排會見。辯護律師可向在押嫌疑人了解案件情況、提供
法律諮詢。辯護律師在案件準備起訴階段，可向嫌疑人討論與查證有關證據，且不受監聽。而且
修訂草案建議，自案件被檢察機關正式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向檢察機關要求查閱、摘抄、複
製與本案有關的犯罪事實材料，並可要求偵查、檢查、與審判單位注意或調取對犯罪嫌疑人有力
的證據。與1996年修訂的刑訴法極大不同之處之一，今年的修訂草案准許辯護律師引導證人改變
證詞而不必受罰，甚且史無前例地明確規定公訴案件嫌疑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且
明白規定不允許自證己罪。為了保障刑事嫌疑人在訊問過程中的權利，修訂草案建議可能判處無
期或死刑的重大案件，訊問過程應進行錄音錄像，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辦案的監督力道
。  

      另外，去年刑訴法修訂草案在證據使用原則與方式上均與國際社會的主流規範接軌，值得
讚賞。修訂草案建議明確界定所謂定罪"證據充分確實"的構成要件，即據以定罪的事實有證據證
明、據以定罪的證據均已查證合法、屬實，並且審判機關所認定發生的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
些在普通法治國家視為基本常識且行之有年的規定，卻是到了去年才被建議寫入中國的刑事訴訟
法中。另外，修訂草案新增五條關於排除非法取得之證據的規定，明確要求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證
據（包括自白）不得做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依據，從而大幅降低了刑訊逼供的制度性誘
因。修訂草案並建議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不出庭作證。  

。  

      在執法機關針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強制措施（逮捕、羈押、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規定
上，修訂草案亦有明顯進步。草案建議規定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時，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並應當
聽取犯罪嫌疑人與辯護律師對於批准逮捕的意見，而非片面採信偵查機關提供的資料與建議。刑
事嫌疑人與其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對強制措施，而裁定強制措施的執法單位必須在三日內做出同
意變更或不同意變更的回應，並告知申請人，並附不同意理由。對於羈押理由已告消失的犯罪嫌
疑人，不得長期押人取供，更不得超期羈押，必須立即予以釋放，並且不得再施以取保候審或監
視居住的強制措施。另外，修訂草案雖為順應國際專業人士的要求，強制規定第二審刑事案件必
須開庭審理，但明定第二審決定不開庭審理之案件，必須訊問被告人、聽取當事人、辯護人、或
訴訟代理人之意見。並且，修訂草案規定最高法院在覆核死刑案件時，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辯
護人意見，以示慎重。而修訂草案以新編一章詳細規定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訴訟權利，大幅改善
對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人權保障，這部分可說是中外法學家與法律改革團隊合作影響政
府的最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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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對刑事訴訟法修訂草案的評價是肯定多於否定，而修訂草案可說是中外法律專業
人士合作的產物。然而，即使這部修訂草案全數過關，成為正式的法律，也未必能保證中國的人
權狀況會立即有所改善。其中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執法與司法單位需要時間去重新訓練人員與添購
設備以適應新法的要求，也不只因為中央與地方傾軋的利益格局導致法律被刻意忽視，更是因為
這些技術性的修訂完全沒有觸及中國政府違反人權、限制人權的思想與制度根源。相反地，修訂
草安案中一些看似無害的規定事實上反而很有可能會將政府所主導壓迫人權的作為加以合法化與
制度化，進而以一種與國際人權歸翻背道而馳的做法來穩定共黨政權。首先，中國的公安與國安
部門直到今日仍然遵守自毛澤東時代便確立的所謂區分兩種社會矛盾的觀念與作為。凡是屬於人
民內部矛盾的社會衝突應當依法處理，並可對犯罪者寬大處理，以教育與矯正為主，刑罰為輔。
凡是被政府認定屬於敵我矛盾（即不利於政權穩定與合法性的）的社會衝突，就必須政治性地處
哩，更實際的說，是依執政者的認定來處理，法律與法定程序在這類衝突中不過是執政者的維穩
工具之一，而執政者並不總是遵循-甚至公然違反-法律與法定程序，而這些案件的刑事嫌疑人的
人權常遭忽視與踐踏便不足為奇，他們也很有可能受到更為嚴厲的處罰。很不幸地，涉及異議分
子與維權活躍人士的刑事案件幾乎都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敵我矛盾，也因此他們的人權可說不受任
何法律的保障，制定再進步、與國際標準完全接軌的刑事訴訟法也不能幫助他們，而目前中國境
內也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能夠有效監督執法單位違反人權的現象。  

      其次，中國依然維持以黨領政、以黨領法的政法制度，導致公安、國安、檢察、與法院皆
要受當地黨委書記與黨政法委書記的直接指揮。這些所謂涉法單位的人事安排與預算編配完全受
制於同一行政層級的黨組織，因此司法獨立的精神與實踐能否得到尊重便沒有制度上的保障，而
完全繫於黨領導團隊的認知與利益。是以在中國，徒有良法不足以自行，就算良法加上專業的法
律人也仍然無法保證刑事案件當事人的人權會獲得尊重與保障，因為那個會傷害與漠視人權的結
構性、政治性的因素仍然存在。單單一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當然不能挑戰這個政治體制，也因此
不能寄望這個修訂能一舉解決刑事案件偵辦過程中違反人權的現象。  

中國政府自去年以來對茉莉花革命的反應已經徹底戳破了所謂依法治國的幻景。為了預防類似茉
莉花革命的事件發生，中國政府自1月底開始加強對對輿論的監控，並大幅升高對政治活躍人士
的壓迫行動，造成了自1999年鎮壓中國民主黨與法輪功成員以來最嚴酷的政治打擊。首先，中國
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去年1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2月19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
幹部會議中，明確指示要以社會管理之名加強對網路活動的監控與管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隨即以
取締假新聞的名義向各省媒體進行檢查整頓。向以敢言與自由派言論著稱的南方都市報受到極大
壓力，在1月底解雇了資深記者與時事評論人長平（本名張平），南方都市報時評部主任李文凱
與兩名時評部編輯則遭到調職。就在同一時間，廣東時代週報的時評部主任彭曉芸也被報社要求
自動離職，在彭拒絕之後便只發給她每月最低工資以逼她去職，而成都商報則是以製造假新聞的
理由開除了記者龍燦與李建軍。  

      去年2月17日一群自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組織者在網際網路上宣佈，將於2月19日星期
天在中國大陸13個重要城市發起集會散步活動，以爭取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正義，並發佈集
會口號與集會守則。中國政府不敢掉以輕心，在接下來的數個週末以優勢並強硬的警力封鎖了這
些茉莉花革命行動者預定集會的市中心地點，例如北京的王府井麥當勞前廣場與上海的解放廣場
。有鑒於網際網路與移動通訊設備在茉莉花革命中扮演傳播反政府運動消息與動員反政府群眾的
重要角色，中國的網路監控部門便將埃及，利比亞與茉莉花等關鍵字進行遮罩。政府甚至在去年
2月19日以及接下來幾個星期日，暫停了茉莉花革命集會場合附近所有行動電話通信網路的短信
收發功能，以防止異議人士藉由簡訊召集群眾或臨時變換集會地點。  

      除了盡全力防止同情茉莉花革命的國內運動出現，中國安全部門也同時升高對全國維權人
士的監控與壓迫。根據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統計，至少超過24位的人權律師與維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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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人士被證實失踪或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刑事拘留，數十人的住宅與辦公處所遭執法人員搜索
（也就是所謂的抄家），以及超過150人被公安傳喚詢問並限制人身自由，包括著名的藝術家艾
未未。這波針對新聞、法律、與藝術工作者的壓迫，其打擊面與打擊力道都超過2005年顏色革命
之後的政治緊縮政策，這表明中國政府已將這些律師、異議人士、與維權活躍人士視為敵我矛盾
的製造者，從始便不以正常法律程序對付他們，而改以各種違法、恐嚇、與暴力的方式逼使他們
失蹤、噤聲。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草案即使全數過關，也對這類案件愛莫能助。事實上，修訂草
案中的第73條（規定監視居住的地點可在刑事案件嫌疑人住所以外的地方執行，並可因國家安全
的原因不將監視居住地點告知嫌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甚至還會合法化目前仍屬非法的強制失蹤
的作法。

作者陳至潔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Phoca PDF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